附錄(二）

臺灣省建築師公會特殊結構審查工作程序規則

台灣省政府社會處77. 8.31七七社二字第31947號函核備

台灣省政府社會處78.10. 9七八社二字第41871號函同意備查
台灣省政府93. 9.16府社行字第0930011458號函同意備查
一、申請審查案件向本會掛號後，由特殊結構審查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先行查閱決定是否適宜受理。

二、審查費用應於審查前繳到本會。

三、審查案件由主任委員視案件之情況，遴選委員暨所屬縣市審查小組之審查人五人以上辦理審查，該案件設計單位人員不得擔任審查；必要時，得請專家、學者參與。

四、變更設計案仍由原審查人辦理為原則。

五、除較單純之局部變更設計案件外，應以公開形式審查，並允許自由旁聽。

六、受託審查案件須於所屬縣市政府法令規定期限內完成審查，未規定者以二個月為原則，必要時得延長之。

七、對外審查通過之結構計算書及施工圖說須加蓋本會及審查人圖章，並應出具審查意見書。

八、委託單位有必要時，得於審查完成後，邀請審查人簡報說明。

九、本規則由理事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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